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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伪造六起事故骗保十万多案例

机动车保险诈骗案件的发生，显现
出保险公司风险识别及防范能力不
足。顺义法院刑庭庭长宋素娟介绍，保
险公司之间因为竞争关系，通常将客户
信息视为商业秘密，从而在各保险公司
之间形成数据壁垒。各保险公司在承
保、核保、理赔等各工作环节中处于相
对独立的状态，主要依靠本公司所掌握
的信息作出业务判断，由此造成信息不
对称，也给不法分子从事欺诈活动提供
了机会。

此外，保险公司对承保时的风险评
估工作重视程度不足，事故发生后对现
场勘验、实物审查仍不到位。

宋素娟建议，可建立保险行业反欺
诈信息共享机制，逐步实现司法机关、
监管部门、交管部门、保险公司之间的
数据贯通，对车辆信息、事故认定、保险
理赔信息等数据实时共享。“可以参考
银行征信系统，建立一个保险欺诈人员

信息库，对于一人短时间多次理赔或者
多人循环理赔等异常情况及时审核，发
现相关线索并推动成案。”宋素娟说。
此外，保险公司应通过优化保险理赔流
程，加大理赔审查力度等方式提高诈骗
风险控制能力，如增加第一现场查勘率
或实行双人查勘制，及时向有关单位及
人员调查、核实索赔材料。

法官也提醒汽修工作人员与车主，
保险的目的是通过聚沙成塔的方式规
避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以欺诈、伪
造证明材料或其他手段骗取保险金的
行为属于保险诈骗，数额较大便可构成
犯罪。此类行为不仅损害保险金的安
全使用，也损害了广大投保人的利益，
参保人员要珍惜自己的保险信用，切莫
因贪图小利而触碰法律红线，任何企图
以欺骗手段获取保险金的不法行为都
将受到法律制裁。

（北京晚报）

“伪造事故，走个保险修车，就可以省钱。”当车主的车辆损坏

送修，汽车修理厂工作人员提出可以通过制造“车祸”来获得保险

公司赔偿时，一些车主为之心动并付诸实践，最终因贪图小利受到

法律严惩。

记者从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近来汽车修理人员与

客户共谋骗取保险赔偿金的案件不在少数。顺义法院近5年来审

结的车险诈骗案件中，汽车修理人员与到店维修车辆的客户共谋

骗保的案件有23件，占比高达88%。

汽修厂想赚差价，车主贪图小利，联手“演戏”受到法律严惩

车险骗赔骗保缘何屡禁不止？

2021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在
北京市昌平区白马路附近路段，一
辆紫色的上汽大通商务车撞到了
一辆奔驰车的右后侧。

这看似一起寻常的追尾事故，
实则是人为炮制。“事故”发生前，
上汽大通商务车的车主蒋某因为
车辆左前角被剐，前往顺义一家汽
车修理厂修车。蒋某想走保险修
车，却被修车厂负责人田某告知，
要有事故现场才能走保险。田某
向蒋某建议，可以伪造一个事故，
这样就可以走保险修车了。

获得蒋某同意后，田某便轻车
熟路地开始谋划一场车祸。田某
开着这辆紫色上汽大通，载着蒋
某，来到了昌平区白马路西关庄附
近，此处是一个监控盲区。在田某
的安排下，其朋友陈某驾驶着一辆
客户停放在修车厂的奔驰车，已经
就位。田某驾驶那辆上汽大通商
务车，撞上了奔驰车的右后侧，造
成两车受损。

之后，蒋某报案，经交通部门
认定，上汽大通驾驶员对这起“事
故”负全责。如田某等人所愿，很
快，蒋某的银行账户收到了保险公
司上万元的理赔款。而作为“道具
车”的奔驰车，田某将其修好后返
还给了客户。

以类似的方式，在短短一年多
时间里，田某利用熟悉汽车结构和
保险理赔流程及标准等优势，以

“免费修车”“好处费”为诱饵，说服
客户使用其车辆伪造或制造事故
骗保，同时让其他人提供驾驶证、
扮作事故车辆司机，与员工、客户
等多人共同伪造了六起交通事故，
骗取多家保险公司保险理赔金共
计十万余元。

直到其中一家保险公司通过
大数据手段发现，公司理赔的两个
案件存在疑点。保险公司委托第
三方保险调查评估机构调查后发
现，包括田某在内的多人，曾驾驶
非本人的车辆，频繁发生道路交通
事故，且这群人之间互相熟识。此
外，在这些事故中，不论是作为事
故全责方的老旧车，还是无责方豪
华车辆，均在普通二类汽修厂进行
维修，而不是在专业4S店进行维
修。

保险公司报警后，最终案发。
经过司法机关办案，汽车修理厂负
责人田某因为犯保险诈骗罪，被顺
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其余五名
参与作案的员工、客户也获刑八个
月（缓刑一年）至一年六个月不
等。被告人中除了有为了拉拢客
户、增加维修收入、赚取绩效提成
的修理厂员工，还有少数一些“友
情”提供驾驶证、充当事故车辆司
机、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甚至提
供车辆用于制造事故的人员。

“为什么要伪造车祸？”当办案
人员询问田某这一问题时，田某表
示，这样做只是为了维护客户关
系。

伪造事故的收益，主要来自于
定损价格和汽修配件之间的差
价。据保险调查评估机构员工于
某所述，假事故的“道具车”和事故
车基本都为老旧车型，定损时，保
险公司会按照新车原厂价格进行
定损，这样定损价格就很高，而老
旧车型的配件实际价格很便宜，田
某等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差价来获
利。

多次办理此类案件的顺义法
院法官助理李杭告诉记者，对于组
织策划假事故的汽修厂工作人员
来说，扣除修车费用、好处费后，有
时他们的非法获利仅在一两千元
左右。“一些汽修从业人员法律意
识淡薄，没有意识到伪造车祸骗保

是违法犯罪行为，他们可能看到同
行有这样的不法行为，却没被保险
公司追溯到，便铤而走险。”李杭
说。

而对一些车主来说，他们受
“投保不理赔就是吃亏”的错误认
知影响，当听到“免费修车”这样的
承诺时，没有禁得起诱惑就参与骗
保，事后也后悔不已。“撞车时，我
在车上玩手机，还不知道要诈保。
后来修理厂让我签字办手续的时
候，我才知道是保险诈骗。”车主饶
某在庭审时十分后悔。饶某和田
某是朋友，在田某的安排下，饶某
需要维修的小面包车“追尾”了一
辆凯迪拉克轿车，并因此获得三万
多元保费。饶某说，虽然事故骗取
了三万余元的保费，但他本人的收
益只是免费修了面包车的车座。
最终，饶某被判有期徒刑九个月，
并处罚金一万元。

在顺义法院审结的机动车保险诈
骗案件中，半数以上案件是不法人员已
成功骗取保险金，保险公司委托调查机
构对事故进行调查后，由第三方调查机
构人员发现事故疑点，才导致案发。

为何骗保看起来如此不费吹灰之
力，保险公司却难以发现？“在事故地点
的选择上，违法人员往往会选择高速路
出口或者村庄附近无监控的道路来伪
造事故，并且采取追尾这样较容易划分
责任的碰撞方式。”李杭告诉记者。

此外，记者了解到，根据交管部门
的相关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
符合快速自行协商处理条件的，允许双
方自行填写《道路交通事故自行快速处
理协议书》处理，报案后，交管部门按照
简易程序进行事故认定。

在骗保案中，伪造事故后，有时双
方甚至不报警，只是自行填写《道路交
通事故自行快速处理协议书》。完成这

一步后，事故中负全责的一方，会给自
己投保的保险公司打电话进行报案登
记。之后事故双方各自开车前往定损
机构，认定损失，从而获得保险公司出
具的相关单据及评估价格。事故车辆
维修后，车辆被保险人只要凭维修发票
进行理赔，保险公司就会把理赔金打到
其银行账户里。

“有时候他们告知保险公司的事故
地点都是编造的，而保险公司也无法对
事故的第一现场车辆受损情况进行查
勘核实，因为每天处理的事故车辆定损
量比较大，工作中难免有时会疏忽大
意。”保险调查评估机构员工于某表示。

案件显示，保险公司对车辆维修后
的理赔审查大多以书面形式进行，很少
对申请人提交证据的相应实物及具体
来源进行审查，对维修使用的材料来
源、价格、质量等情况进行现场审查的
更是少之又少。

有车主认为“投保不理赔就吃亏”动机

伪造事故骗保为何能得逞探究

建保险欺诈人员信息库建议

（新华社）


